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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6-010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签署合同，为公司的

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6.3 亿元。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远

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远大）及控股子公司远大石油化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化）、远大石油化学（新加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远大油化（新加坡）]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 1亿元、2 亿元、2亿元、

6,000 万元。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大）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29 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度

第十次会议、202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30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

《202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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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2026 年度已

审议担保预计

额度

本次担保前

2026 年度已

用担保额度

本次使用

2026 年度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

2026 年度可

用担保额度

以前年度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6.2 5.8 1 19.4 11.7 18.5

远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21.06 6.5 2 12.56 7.24 15.74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20.5 5 2 13.5 12.7 19.7

远大石油化学（新加坡）有限责

任公司
2 0 0.6 1.4 1.4 2

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8 0.6 0.7 4.5 3.7 5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9 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

街道滨海南路 111 号西楼 1111 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

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

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 9亿元，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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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物产 2024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8,552,853 万元，利润总额 20,630

万元，净利润 11,180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42,266 万元，负债

总额 444,26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2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36,971 万

元），净资产 198,007 万元，或有事项 17,465 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远大物产 2025 年 1 至 9 月实现销售收入 6,309,763 万元，利

润总额 8,989 万元，净利润 5,963 万元；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719,378

万元，负债总额 534,18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807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30,139 万元），净资产 185,194 万元，或有事项 10,795 万元（远大物产为其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香港远大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注册地点为 UNIT B，5/F BEST-0-BEST

COMMERCIAL CENTRE 32-36 FERRY STREET YAU MA TEI HK，董事为许朝阳。经营

范围：贸易，主营产品包括钢铁、塑料、橡胶、能源化工等大宗商品。香港远大

注册资本为 1,100 万美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100%股权。

香港远大 2024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287,260 万元，利润总额 3,551 万

元，净利润 3,551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2,813 万元，负债总额

55,60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5,601 万元），净资产

17,212 万元，无或有事项。香港远大 2025 年 1 至 9 月实现销售收入 321,101 万

元，利润总额-2,122 万元，净利润-2,122 万元；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73,978 万元，负债总额 59,07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9,070 万元），净资产 14,908 万元，无或有事项。

香港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远大油化成立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

路 515 号 12-1、12-2、12-3、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经营

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

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

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零售；电子

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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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煤炭及制品销

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农副

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

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鲜蛋批发；肥料销售；新鲜

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油化注册资本为 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70%股

权，蔡华杰持有其 25%股权，孙祥飞持有其 5%股权。

远大油化 2024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3,064,659 万元，利润总额 10,933

万元，净利润 8,138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9,270 万元，负债总

额 69,52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6,546 万元），

净资产 19,751 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化 2025 年 1 至 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351,430 万元，利润总额 3,636 万元，净利润 2,727 万元；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3,914 万元，负债总额 117,43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834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117,285 万元），净资产 16,477 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远大油化（新加坡）成立于2023年7月18日，注册地点为63 MARKET STREET

#05-01C BANK OF SINGAPORE CENTRE SINGAPORE(048942)，董事为蔡华杰、孙祥

飞、LIONEL KOH JIN KIAT。经营范围：贸易，主营产品包括能源化工、塑料原

料等大宗商品。远大油化（新加坡）注册资本为 500 万美元，远大油化持有其

100%股权。

远大油化（新加坡）2024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105,797 万元，利润总

额 112 万元，净利润 114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5,917 万元，负

债总额 12,40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401 万元），

净资产 3,516 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化（新加坡）2025 年 1 至 9 月实现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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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 72,996 万元，利润总额-3,595 万元，净利润-3,633 万元；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3,330 万元，负债总额 13,45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13,452 万元），净资产-122 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新加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宁波远大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7 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街道兴业大道 8号 1号楼 315 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产品

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宁波远大注册资

本为 5,000 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100%股权。

宁波远大 2024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432,820 万元，利润总额 1,583 万

元，净利润-1,276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4,210 万元，负债总额

51,25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0,790 万元），净

资产 12,951 万元，无或有事项。宁波远大 2025 年 1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324,767

万元，利润总额 509 万元，净利润 382 万元；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59,282

万元，负债总额 48,94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8,890

万元），净资产 10,333 万元，无或有事项。

宁波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2.1 民生银行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主合同项

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保证期间起

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

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甲方对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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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

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2.2 交通银行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

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

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

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担保范围

3.1 民生银行

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3.2 交通银行

担保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4、金额

4.1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香港远大及控股子公司远大油化、远大油

化（新加坡）向民生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 1亿元、2亿

元、2亿元、6,000 万元。

4.2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波远大向交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

超过 7,000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可以支持其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

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

还能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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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控股子公司远大油化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油化的少数股权

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 1,030,886 万元（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963,386 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额度 67,5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38.73%。

上述担保数据中，金融机构授信类担保额度 1,030,886 万元（截至 2025 年

第三季度报告期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 330,454 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